

成安县拘留所2018年部门预算公开情况说明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有关规定和财政部关于印发《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》的通知，现将成安县拘留所2018年部门预算公开如下：
    一、部门职责及机构设置情况
主要负责执行行政拘留，司法拘留以及看管被拘留审查的外国人等任务，并负责被拘留人员进行管理和教育。成安县拘留所，部门预算编码756，包含1个二级预算单位：756002成安县拘留所机关。
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
人员编制15名，其中领导职数2个

部门机构设置情况
	单位名称
	单位性质
	单位规格
	经费保障形式

	
	
	
	

	成安县拘留所
	行政
	正科
	财政拨款（行政）



二、部门预算安排总体情况
1、收入说明
2018年预算收入5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万元，政府性基金收入0万元，国有资本经营收入0万元，事业收入0万元，其他收入0万元。
2、支出说明
2018年支出预算5万元，其中基本支出5万元，包括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；项目支出0万元，主要为日常公用经费等。
3、比上年增减变化情况
2018年预算收支安排5万元，较2017年预算28万元减少23万，其中：基本支出减少23万元。
三、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
人员工资在局机关。日常公用经费支出5万元，我单位日常公用经费预算数与去年基本持平。
四、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情况及增减变化原因
2018年严格按政策编制“三公”经费预算，无车辆购置费和出国费预算，2018年“三公经费”预算0万元，其中一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；公务用车运行费0万元：其中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费0万元；公务接待费0万元。我单位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与去年基本持平。
五、绩效预算信息
[bookmark: _Toc482006791]

部门职责-工作活动绩效目标
	756成安县拘留所
	单位：万元

	职责活动
	年度预算数
	内容描述
	绩效目标
	绩效指标
	评价标准

	
	
	
	
	
	优
	良
	中
	差

	羁押监管
	23.00
	指导县级公安监管场所业务工作及在押人员的监管教育、安全防范工作，查处安全事故；指导监所硬件设施建设；指导县级公安监管部门做好教育感化深挖犯罪工作。
	全县公安监所管理和安全防范水平不断提升；全县监所按照相关标准做好硬件设施建设、被监管人员生活、卫生、医疗保障工作；做好监所信息化建设；不断提高监所卫生医疗水平；积极开展深挖犯罪工作，破获各类案件。
	
	
	
	
	

	　　羁押监管
	23.00
	县级公安监管场所业务工作及在押人员的监管教育、安全防范工作，查处安全事故；指导监所硬件设施建设；指导县级公安监管部门做好教育感化深挖犯罪工作。
	提升全县公安监所管理和安全防范水平。
	与全省平均水平相比程度
	
	
	
	

	
	
	
	
	安全事故发生降低率
	
	
	
	



六、政府采购预算情况
政府采购指国家机关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组织，使用财政性资金，购买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、工程或服务的行为。政府采购应遵循公开透明、公平竞争、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。凡使用纳入预算管理的资金采购符合《河北省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目录和限额标准》（冀财采[2015]11号）要求的货物、工程或服务的项目，采购人均应编入政府采购预算。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结合我单位实际，2018年我单位政府采购事项为2.16万元。对讲机10台，单价2160元。拟购置0.4万元，电脑一台，单价4000元。具体内容见下表。
部门政府采购预算
	部门（单位）名称：756成安县拘留所
	单位：万元

	政府采购项目来源
	采购物品名称
	政府采购目录序号
	数量单位
	数量
	单价
	政府采购金额

	项目名称
	预算资金
	
	
	
	
	
	总计
	当年部门预算安排资金
	其他渠道资金

	
	
	
	
	
	
	
	
	合计
	一般公共预算拨款
	基金预算拨款
	财政专户核拨
	其他来源收入
	

	合　计
	2.16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2.16
	对讲机
	
	
	10
	2160
	
	
	2.16
	
	
	
	



    七、国有资产占有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截止上年末固定资产账面结余0万元,拟购置2.56万元。详见下表。
	

部门固定资产占用情况表

	编制部门：756成安县拘留所
	截止时间：2017年12月31日

	项目
	数量
	价值（金额单位：万元）

	资产总额
	——
	

	1、房屋（平方米）
	
	

	   其中：办公用房（平方米）
	
	

	2、车辆（台、辆）
	
	

	3、单价在50万元以上的设备
	
	

	4、其他固定资产
	
	



8、 名词解释
  1、财政拨款收入：指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。
2、年初结转和结余：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，结转到本年仍按照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，或项目已完成等产生的结余资金。
 3、基本支出：指单位为了保障其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。
 4、项目支出：指单位为了特定的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，在基本支出之外所发生的支出。
九、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
无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。


